
案    由：全面禁售禁食野生動物  從源頭管控傳染病 

提 案 人：劉業強委員 

提案形式：個人提案 

 

內    容： 

2003 年 SARS 疫情、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疫情，均與人類食用或密切接

觸野生動物有關。國家自 2020 年 1 月 26 日起，禁止任何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活動，

直至疫情解除。人大常委第十六次會議亦通過了有關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

生動物等議案。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主要是保護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物種，至於

傳播疫症的高風險物種如蝙蝠、鼠類等並非法例保護的對象。對其獵捕、人工飼養、

食用的行為，不能依據法例進行管控，成為傳播疫症的一大缺口。 

 

長遠而言，國家有需要在立法層面將保護野生動物提升到公共安全與環境衛生的層次，

逐步淘汰食用野生動物的陋習，全方位加強監督執法力度，果斷阻隔人類跟野生動物

的緊密接觸，從源頭管控傳染病。本提案具體建議如下： 

 

（一）嚴打非法販賣野味網路平臺 

自從網路平臺興起，民眾購買野味以滿足口腹之欲變得前所未有的便捷，物種選擇多

元化，更可以選冰鮮、甚至活生生配送上門。網路銷售平臺成為防疫的重大漏洞。根

據百度資料顯示，全國各省市對野味的關注程度及偏好略有差異，例如廣東關注度最

高是穿山甲和竹鼠；北京、河北關注度最高是穿山甲和蝙蝠。結合地理資料分析，將

有助執法部門集中資源打擊非法交易活動。 

 

本提案建議在查封實體市場同時，執法部門應增加人手，增加網路偵察資源，監察社

交平臺互動情況，配合大資料分析，從雲端鎖定不法商人，嚴厲打擊網上非法販賣野

味的行為。 

 

（二）引導野生動物養殖業有序地退出市場 

自國家三部門宣佈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臨時措施，全國一個月內已偵辦超過 200 宗野

生動物刑事犯罪案，收繳逾三萬八千頭野生動物，清查十四萬處集貿市場、餐飲場所，

反映販賣野生動物產業鏈龐大。如要一刀切限制野生動物產業發展，包括馴養繁殖場、

零售點、餐廳等，爭議將非常巨大。 

 

本提案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引導野生動物養殖業逐步退出市場，當務之急要嚴厲打擊將

野生捕獲的動物轉運到有養殖許可證的場所短暫馴養、「洗白」後再進入市場的違法

行為。短期而言，實行最嚴格的消費管控，售賣野味的餐飲業需申請特許經營，全部

食材必需經過嚴格檢疫程式，徵收高額消費稅，增加消費者及供應者的成本，加速業

者退場；征得的稅收可用於野生動物保護的相關工作。中長遠策略方面，組織環境、

商務、衛生等跨部門共同探討野生動物養殖業轉營方案，可以考慮與環境保護、保育、

脫貧工作連結，全力協助業界轉營。 

 

（三）從小教育人與野生動物共存關係，培養正確價值觀 

民眾普遍認為野味入饌具有補身藥效，食用野味更是身分象徵。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

透過大眾媒體植入民間各年齡層，對兒童的影響尤為深遠。市面有兒童圖書形容果子



狸為「美味山珍」，向莘莘學子灌輸扭曲的價值觀。這種社會現象與世上大多數國家

早已形成尊重動物生命、不吃野生動物的文化背道而馳，必須儘快糾正。 

  

本提案建議教育部門從幼稚教育開始，加強宣傳人類與野生動物共存共生的文明訊息，

吃野生動物非但不能滋補、治病，反而會帶來健康隱患。同時，針對幼兒至少年的年

齡層，全面審查相關繪本、圖書、刊物及視頻頻道，當中如有涉及飼養、烹調、食用

野生動物的錯誤內容或意識，須強制出版機構下架相關刊物或視頻，作出適當糾正後

才獲准再度發行。 

 

（四）全面檢視《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動物防疫相關法例 

國家曾於 2018 年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因應食用野味而引起的傳染病禍害，社會

再度提出修訂相關法例，加強野生動物檢疫。由於一般人難以從外觀分辨野生動物與

人工養殖的野生品種，本提案建議在修訂法例時，野生動物的防疫需與畜牧業防疫的

法規一併檢視。國家相關部門可根據最近禁止野味交易措施的實施情況與經驗，全面

檢視動物防疫制度的有效性與漏洞，據此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有關野生動物

及馴養動物防疫的相關法律。 


